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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工大首创

股票代码：６００８５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１：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

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２：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

通讯地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

信息披露义务人３：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１号２楼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１号２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解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３．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工大首创 指 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

２

，

２２６

，

６１１

，

６９５

元

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２５５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经营范围：服装制造；技术咨询；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仓储；针纺织品、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建筑材料、机电、家电、电子器材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

特殊商品除外）。

经营期限：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２２７７０４８００６９８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４－８７４２５１３６

名 称：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号码：

３３０２１７０００００７４６８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至

２０４１

年

５

月

４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甬地税东旅登

３３０２２７５７３６６３７０９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４－５６１９８６１１

名 称：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

号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００８１３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服饰、皮革制品、家用

纺织品的设计和销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１６６０７３２３８９

通讯方式：

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８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

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

关系：

（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均为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下图为其股权关系图：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的简要说明：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服装制造；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９，８５９，７３６，６４８．３４ ４８，９３２，５７３，３４１．８０ ４８，２６２，７００，０６４．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１４，００５，３７８，７６６．７８ １２，０７５，９２７，２８５．７０ １４，００７，２６０，３２０．９７

资产负债率

（％） ７１．３２ ７２．６４ ６８．４９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７３２，５０２，０７６．１１ １１，５３９，４４０，０７０．３４ １４，５１３，５９０，５０５．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９８，６０４，７９４．０５ １，７６２，７０８，１８３．６４ ２，６７２，１７１，８８３．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３．５６ ９．３５ ８．４２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９０

，

１３３

，

２３６．５３ １

，

２４２

，

２１６

，

９３０．２４

净资产

４６０

，

１７５

，

２３６．５３ ３５１

，

６３３

，

２８１．２４

资产负债率

５７．７９ ７１．６９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１１

，

２４１

，

１９２．３４ －１３６

，

３３５．５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４ －０．０４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２１，９４０，３８９．５０ １，４６８，４０８，６５８．０８ ２，７７６，４９２，３０９．８３

净资产

１，４６６，０６１，９０１．０３ １，１１１，２４５，０２０．３１ １，５２０，６２４，４０７．９３

资产负债率

３．６７ ２４．３２ ４５．２３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净利润

６９，４１４，１７３．９７ －８３，９３７，８０２．０３ ３７３，６７４，８１８．０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７３ －７．５５ ２４．５７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和仲裁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涉

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以

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雅戈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主要负责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

定情形。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李如成 董事长 中国 宁波 否

李如刚 副董事长 中国 宁波 否

蒋 群 副董事长 中国 宁波 取得新西兰的居留权

许奇刚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宁波 否

李 聪 董事 中国 苏州 否

李寒穷 董事 中国

（

香港

）

宁波 否

荆朝晖 董事 中国 宁波 否

叶如棠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翁礼华 独立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李国光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谢庆健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蒋衡杰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钟雷鸣 监事长 中国 宁波 否

王梦玮 监事 中国 宁波 否

刘建艇 监事 中国 宁波 否

吴幼光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中国 宁波 否

王升平 副总经理 中国 宁波 否

刘新宇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宁波 否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李如成 董事长 中国 宁波 否

李如祥 董事 中国 宁波 否

张飞猛 董事 中国 宁波 否

金松 监事 中国 宁波 否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李如成 董事长 中国 宁波 否

吴幼光 董事 中国 宁波 否

李寒穷 董事 中国

（

香港

）

宁波 否

王梦玮 监事 中国 宁波 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上市公司全称 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截至本报告签署

日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２１０３

广博股份

２６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１２．０８％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

份有限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２０３６

宜科科技

６０

，

３４９

，

６７４ ２９．８４％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１９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９％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在境内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上市公司全称 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截至本报告签

署日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２４７０

金正大

６７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９．５７％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无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

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方式增持工大首创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主要是看好工大首创的商业发展平台和资本运营平台，希

望通过多方努力，加快其发展运营，促进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视工大首创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价情况等

决定是否继续增持工大首创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持

有工大首创

３４

，

７８６

，

６５５

股，占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５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增持工大首创

６５６

，

２６５

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持有工大首

创股份

３５

，

４４２

，

９２０

股，占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８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工大首创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收盘持股数

（

股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持股比例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收盘持股数

（

股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持股比例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９０，６３３ １２．９２％ ２９，６４６，８９８ １３．２２％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５，７７１，０２２ ２．５７％ ５，７７１，０２２ ２．５７％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５，０００ ０．０１％

合计

３４，７８６，６５５ １５．５１％ ３５，４４２，９２０ １５．８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工大首创的第一大股东。

二、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工大首创股份不存在被

质押、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增持

工大首创

６５６

，

２６５

股股权，其资金来源均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

第六节后续计划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

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

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

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修改上

市公司章程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修改，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

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

调整的计划。

七、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人员独立、资产完

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

方面均保持独立。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第八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第九节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存在买卖工大首创上

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工大首创情况：

信息披露人义务人 时间 买入股数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

２９６

，

２６５ ８．１６

—

８．６０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 ∕ ∕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 ∕ ∕

第十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

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

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

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称述或重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

２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工大首创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

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李如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李如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李如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

路

２２０

号

４

层

股票简称 工大首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５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

司

３．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１．

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西

段二号

２．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高钱

３．

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

路

１

号

２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

家数

：

４

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

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

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４

，

７８６

，

６５５

股 持股比例

：

１５．５１％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６５６

，

２６５

股 变动比例

：

０．２９％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

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

的，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

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李如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李如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李如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天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５２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ＳＴ

天

一，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０

月

１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相关标准，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５．４．３

规定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问询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４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拟将其持有

的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直接协议转让给受让方叶湘武等人

的事项，叶湘武等人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公司控

股子公司湖南天一长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

易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经

２０１３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披露

２０１３－０４９

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上述信息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及

２０１３－０４５

号《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已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风险

进行披露，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站。

２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３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６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专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转发的《广州市发改委、广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２０１３

年广州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示范工程、节能环保推广应用专项等资金投资计划的通知》（穗发改

﹝

２０１３

﹞

３０８

号）。根据该文件的精神，公司“平板显示

ＢＬＵ

模组结构一体化技术

改造”项目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该项目将获得

政府补助资金

３５０

万元，专用于项目建设。

截至公告日， 该笔款项尚未拨付至公司账户。 根据 《新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

－－

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该笔款项确认为递延收益，在上述项目建成并投

入运营后，按照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进行分期确认，上述资金的取得对公司当

期的业绩影响不大。 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７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

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了职工代表监事。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 选举王红刚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王红刚简历详见附件），王红刚先生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由

２０１３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两年

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员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附件：

王红刚，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依利安

达公司人力资源及行政主管、 部门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任沃尔玛华南区域

人力资源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加入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红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王红刚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红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５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环保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日前，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了在督查过程中，

７２

家企业因环境问题被点名批评，公司涉

及其中。 公司对此深表歉意。

根据国家“十二五”期间关于鼓励发展规模化养猪企业，推进环境友好型畜牧业生产模

式的总体部署，国家环保部对畜禽养殖企业污染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海南全省畜牧

养殖企业粪水治理主要采用

ＵＡＳＢ

厌氧发酵模式，沼液进行还田利用，沼气供给周边农户使

用，无法满足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提出的“零排放”要求，沼液没有足够土地进行消纳，猪

栏设施陈旧，没有彻底清污分流，这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畜牧养殖业通病。

公司目前正处于养殖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困难阶段， 一方面企业要保障地方食品供

应、丰富居民“菜篮子”，另一方面生猪养殖面临着环境污染、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差、减

排压力大的行业难题。作为海南畜牧业龙头，公司非常重视猪场环保问题，一直致力于养殖

场污染整治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探索，已逐步形成“猪

－

沼

－

果蔬”低碳循环生态农业模

式。 其中，海口苍隆猪场沼气工程、罗牛山六万头沼气工程都是省市示范点，后者更是全国

首家畜禽养殖场生物质能发电上网养殖场。但公司确有部分建设年限已久的养猪场和污水

处理工程与海南省“零排放”的环保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仅靠“打补丁”式的维修整改措施

也难以彻底解决环保问题。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海南省、海口市领导对各养殖企业对当地环境的污染，特别是红树林区域的污染治理

工作高度重视，已会同多部门多企业多次进行专项工作研究和部署。 根据省市政府相关会

议精神，公司以“稳定生猪出栏量，既保民生供应、又彻底解决猪场污染问题”为目标，结合

猪场实际情况，及时制定《罗牛山养殖场“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实施方案》，对

相关猪场分别实施“关停、减量、就地改造和异地技改”等方法多渠道解决猪场排污问题。通

过控制日用水数量，实施清污分流改造，完善污水处理站点改造并正常运转，增加种植基地

作为沼液消纳用地等方式进行改造处理，确保沼液不外排，达到海南省“零排放”的要求。

公司借环保整改契机，进一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通过建立 “高产、高效、优质、生

态、安全”标准化养殖生产体系，逐步实现“品种良种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便处理

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规范养殖业走向“现代化养殖、标准化生产、规范化治污、生态化利

用”的新路，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让企业养殖效益与社会环境效益获得双赢，力争成为

畜牧行业低碳循环经济楷模企业。

三、事件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 公司正与政府相关部门就相关猪场的综合治理方案做多轮沟通和进一步细化，

尚无法估计关停、整改、搬迁对公司主营业务和业绩造成的影响，同时，公司将积极争取政

府扶持和补贴政策以弥补相关损失及费用，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四、必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岷江水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号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９

，

７６９．２４ ５７

，

８１４．９７ ３．３８

营业利润

４

，

１５７．１０ ９

，

９６８．５１ －５８．３０

利润总额

－１１

，

６９４．８３ １０

，

６６６．８５ －２０９．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１

，

１１９．０５ １０

，

７３０．９３ －２０３．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２０６ ０．２１２９ －２０３．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２３％ １３．０９％

减少

２７．３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２３２

，

８２６．４８ ２４０

，

７６６．９３ －３．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７０

，

０３２．７７ ８３

，

６７２．４５ －１６．３０

股 本

５０

，

４１２．５２ ５０

，

４１２．５２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１．３９ １．６６ －１６．２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基本持平，但受“

７．９

”泥石流灾害影响，本

期自发电量同比减少，主营业务利润水平同比有所下降。

天威四川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分别为其向金融机构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于被担保人偿债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经营或举债等方

式筹措资金偿还到期贷款本息， 本年度

６

月按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为

７．７１

亿

元， 公司按持股比例

１４％

为其贷款本金余额提供了

１．０７９４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预计相应利息

３３６

万元，本息合计

１．１１３

亿元，对该贷款担保贷款本息确认

预计负债

１．１１３

亿元。 受本公司持股

４０％

的四川福堂水电有限公司技改及“

７．９

”

泥石流灾害影响本期业绩下降，以及本公司持股

４７．２６５％

的黑水冰川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本期业绩下降的影响，对联营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３

，

８０５．９７

万元。 本期

确认“

７．９

”泥石流灾害直接资产损失约

４

，

９９０．００

万元。

基于上述主要原因，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